
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

 

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通过审阅第八届

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材料等资料,发表审核意见如下: 

一、《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的审核意见 

监事会意见：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报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

了公司 2020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 

二、《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》的审核意见 

监事会意见：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报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 

三、《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的审核意见 

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，建立健全了完整、合理的内部

控制制度，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贯穿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各层面和各

环节并有效实施，《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如实地

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，不存在重大缺陷。  

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相关事

项。 

 



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对第八届监事会

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审核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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